
壹、前言

臺灣房價長期穩定上漲，這兩年內房價更

持續飆漲，預售屋買賣契約不僅係在無法備

足頭期款之情況下不得已之選擇，更多人亦

係看準預售屋買賣契約無須備齊較高頭期款

而以投資角度購買預售屋。然因疫情、戰爭

等因素，近兩年內原物料、缺工等因素，導

致建築成本大幅提升，即使建設公司正常營

運未挪用款項，尚可能因成本提高而無法順

利完工及交屋，甚至經營不擅倒閉。預售屋

買賣契約所購買的是未來預計完工之建物及

重新劃分後之土地持份，在未完工之情況

下，預售屋買賣契約實則無法取得任何保

障，為此於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

項要求建商應選擇履約擔保機制作為保障承

購戶權利之方法，本文以介紹我國現行履約

擔保機制及啟動擔保機制時可能產生之問題

為討論。

貳、我國預售屋履約擔保機制

我國行政院消費者保障委員會為保障民眾

購買預售屋時之交易安全制度，於民國（下

同）99年8月16日決議通過由內政部將預售屋

「履約保證機制」納入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事項，並訂於100年5月1日生效施

行。惟「履約保證機制」之用語及方式與民

法「保證」之定義尚有區別，故於108年5月2

日經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決議通過，修正

「履約保證機制」修改為「履約擔保機

制」，並於108年11月1日生效施行。故我國

現行預售屋履約擔保機制，有以下幾種1：

一、不動產開發信託

由建商或起造人將建案土地及興建資金信

託予某金融機構或經政府許可之信託業者執

行履約管理。興建資金應依工程進度專款專

用。又簽定預售屋買賣契約時，賣方應提供

上開信託之證明文件或影本予買方。

二、價金返還之保證

由建商與某金融機構簽定價金返還之保證

契約，於該預售屋無法依約完工交屋時，該

金融機構應返還買方已繳納之價金。價金返

還之保證所衍生之相關費用，應由賣方負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中

履約擔保機制之實益
楊逸政＊

＊本文作者係執業律師
註1：參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壹、應記載事項第7之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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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參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辦理預售屋『不動產開發信託』與『價金信託』業務應行注意

事項第2條第6款規定。

擔。賣方並應價金返還之保證契約影本予買

方。

三、價金信託

由建商以委託人身分與某金融機構簽定價

金信託契約，將預售屋價金交付信託，由該

金融機構擔任受託人，設立專款專用帳戶，

後由受託機構於信託存續期間，按信託契約

約定辦理工程款交付、繳納各項稅費等資金

控管事宜。該信託契約之受益人為賣方（即

建方或合建雙方）而非買方，受託人係受託

為賣方而非為買方管理信託財產。但賣方未

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受益權歸屬於買方。

賣方應提供信託契約影本予買方。

四、同業連帶擔保

建商與其他依公司章程規定得對外保證之

同業同級公司等相互連帶擔保，若賣方未依

約定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預售屋買賣契

約向連帶擔保之公司請求完成本建案後交

屋。連帶擔保公司不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

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賣方應提供連帶擔保

之書面影本予買方。

五、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

由全國或各縣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辦理數家建商共同成立之連帶保證協定，若

賣方未依約定完工或交屋者，買方可持預售

屋買賣契約向加入該連帶保證協定之任一公

司請求共同完成本建案後交屋。加入該協定

之建商不得為任何異議，亦不得要求任何費

用或補償。賣方應提供加入同業聯合連帶保

證協定之書面影本予買方。

參、預售屋擔保機制之方法

為避免預售屋承購戶繳納之款項，遭建商

任意挪用，以致預售屋建案無法順利完工交

屋，預售屋擔保機制中之不動產開發信託、

價金信託透過「專款專用」作為保障承購戶

之方法；另同業連帶擔保係為確保建案完工

交屋，經由同業同級之擔保公司無條件續建

以作為保障承購戶之方法。「專款專用」、

「同業同級」之擔保公司資格及限制，本文

以下以現行規範分述之：

一、專款專用

預售屋擔保機制中，「不動產開發信託」、

「價金信託」兩者，均以「專款專用」作為保

障承購戶之方式，然兩者「專款專用」範圍及

實務操作上仍有應特別注意事項：

（一）不動產開發信託之「專款專用」範圍

指興建資金（銀行融資款項、建商自有資

金及買方所繳價金）經賣方取得財產權交付

信託後，除支付信託契約約定有關完成興建

開發、管理銷售及處理信託事務所需之一切

支出外，不得供作其他用途。「專款專用」

之範圍，並包括建商購買建案土地款及支付

建案之貸款本息，但不包括建案之合建保證

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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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參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辦理預售屋『不動產開發信託』與『價金信託』業務應行注意

事項第3條第5款規定。

註4：參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辦理預售屋『不動產開發信託』與『價金信託』業務應行注意

事項第12條第7項第2款、第18條第6項第1款規定。

註5：參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履約保證機制之「價金信託」及「不動產開

發信託」信託契約範本第8條第6項規定。

註6：參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履約保證機制補充規定第2條第1項規定。

註7：參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履約保證機制補充規定第2條第2項規定。

（二）價金信託之「專款專用」範圍

買方所繳價金於賣方取得財產權交付信託

後，除辦理信託契約約定之有關工程款交

付、繳納各項稅費等工程所需費用外，不得

供作其他用途。但建方購買建案土地款、建

案融資貸款本息、合建保證金及信託契約約

定之其他一切支出等費用，因非買方所應負

擔之費用，故不屬專款專用之範圍3。

（三）預售屋履約責任由賣方負擔

不動產開發信託、價金信託之信託目的係

在確保興建資金之專款專用，不具有「完工

保證」或「價金返還保證」等之功能。買方

就買賣契約之任何請求，應由賣方負最終履

約責任4。又信託契約中，於信託存續期間

內，因處理信託事務之需要，委託人應配合

提供相關資料或證明文件予受託人；如因委

託人提供之資料不實，致受託人或第三人受

損害者，委託人應自負一切法律上責任5。

（四）小結

「不動產開發信託」、「價金信託」之信

託目的僅為專款專用，因信託財產來源及範

圍不同，專款專用之範圍仍有所差異，價金

信託相較於不動產開發信託範圍更為限縮。

又受託人係依據委託人提供之資料，按信託

契約約定支付受益人相關費用，當委託人提

供之資料不實導致受託人誤為支付費用時，

其相關賠償責任由委託人自行負擔。因此，

為保障預售屋交易安全，雖定有「不動產開

發信託」、「價金信託」以確保專款專用，

然受託人尚需依據委託人提供資料以之作為

支付費用之依據。是以，以現行規範而言，

「不動產開發信託」、「價金信託」仍待建

商以符合誠信之角度履約，尚應注意專款專

用與工程進度是否相符。

二、同業連帶擔保之資格及限制

（一）同業公司

同業之定義，以該公司是否於經濟部之公

司登記之營業項目列有「H701010住宅及大

樓開發租售業」者為判斷6。

（二）分級依據

同業公司之分級，以該公司之市占率為區

分，又市占率之認定以設立年資、資本額及

營業額分為以下三級7，個案總樓地板面積於

二萬平方公尺以下可由丙級以上擔任連帶擔

保公司；逾二萬平方公尺，未達二十萬平方

公尺時，可由乙級以上擔任連帶擔保公司；

二十萬平方公尺以上時，僅得由甲級擔任連

帶擔保公司：

1.丙級

設立滿三年，資本額新臺幣一千五百

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營業總額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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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參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履約保證機制補充規定第2條第3項第2款規定。

註9：參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履約保證機制補充規定第2條第3項第5款規定。

註10：參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履約保證機制補充規定第2條第3項第4款規定。

註11：參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履約保證機制補充規定第2條第3項第1款規定。

三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

2.乙級

設立三年以上，資本額逾新臺幣二億

元，未達二十億元；營業總額逾新臺幣

二億元，未達二十億元。

3.甲級

設立六年以上，資本額新臺幣二十億

元以上，營業總額新臺幣二十億元以

上。

（三）擔任同業連帶擔保之公司限制

同業連帶擔保制度，係為確保建案完工，

由擔保公司完工交屋予買方。故為確保同業

連帶擔保制度順利執行，形式上要求提供擔

保公司之章程，應載有得為同業公司保證之

規定8；實質上要求提供擔保公司一次僅得擔

保一個建案，須擔保建案取得使用執照後，

始得再擔保其他建案9；提供擔保公司近三年

不得有任何退票或欠稅之記錄10；並要求提

供擔保與被擔保公司代表人不得為同一人，

且不得具有配偶及一親等直系血親關係11。

（四）小結

預售屋使用同業連帶擔保，雖其制度目的

確保建案能順利完工並交屋，且限制提供擔

保與被擔保公司代表人不得為同一人且不得

為配偶及一親等直系血親，惟我國建設公司

間常有母子公司之情形，此一限制並未排除

母子公司相互擔保。或因母公司倘為更有履

約能力之上市公司確實無排除之必要，但若

該預售屋買賣契約選用同業連帶擔保制度

時，雖111年5月5日內政部發函要求採同業連

帶擔保者應自行聲明是否為公司法之關係企

業，惟採用之建商有無揭露尚無相應罰則，

故仍應注意擔保公司與被擔保公司間之股

東、地址等公開資訊之關聯性，避免建商成

立新公司推預售案，由原公司擔任擔保公司

卻無連帶擔保之能力。

肆、預售屋履約擔保機制之功能

預售屋履約擔保機制之目的，在於避免建

商於收受承購戶支付之預售屋款項後，未將

相關款項用於興建該建物之用，藉由透過信

託、價金返還、同業同級擔保等方式，盡可

能確保預售屋建案得順利完工，保障承購戶

權益。然現因物價飆漲建築成本提高，導致

財務槓桿較大之中小建商無法因應，即使該

建商係合於履約擔保機制下經營，仍可能無

法順利完工交屋予承購戶。因此，當預售屋

之建商於完工交屋前已無繼續履約能力時，

現行履約擔保機制可能存有之保障功能：

一、不動產開發信託及價金信託

不動產開發信託及價金信託除透過前述之

「專款專用」避免建商任意挪用承購戶繳納

之費用，倘建商於正常運用資金興建卻因其

他因素導致客觀上無法完工或交屋時，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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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參谷湘儀（2021），〈預售屋履約擔保機制之「不動產開發信託」及「價金信託」實務運作問題之

研討〉，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委託，第43頁。

註13：參信託法第12條第1項規定。

行規定上透過受益權轉讓予承購戶，由承購

戶轉為信託契約之受益人，進而可能分配

「專款專戶」中之剩餘財產：

（一）受益權轉讓

不動產開發信託與價金信託兩者，均係由

建商擔任委託人向金融機構或經許可之信託

業者簽定信託契約，並約定受益權由委託人

取得之自益信託。僅於建商有解散、破產、

重整、廢止許可、撤銷登記、連續停業達三

個月以上或歇業而無法續建，致客觀上無法

依約定完工或交屋之情形時，除有應依法院

強制執行之裁定、命令辦理者外，此時建商

原享有之受益權改由承購戶取得。雖不動產

開發信託及價金信託均有將受益權轉讓由承

購戶取得之規定，但因信託受益權為可強制

執行之標的，建商之債權人於建商償債能力

一出現問題時，即向法院聲請扣押建商之受

益權，通常於受益權轉讓條件成就前建商之

受益權即已遭扣押，因而導致實際上受益權

並無法歸屬於承購戶，實務上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462號判決指出：「承

購戶仍應承擔信託受益權若前經債權人依強

制執行程序依法扣押、查封及無從移轉之風

險，如此始合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採取上開不

動產開發信託之條文約定及相應之系爭信託

契約之自益信託制度意旨。」12。故承購戶

能否順利取得受益權轉讓，亦須視個案情形

而定。

（二）不動產開發信託之信託財產異議之訴

按不動產開發信託係將興建資金（包含

「銀行融資款項」、「建商自有資金」及

「買方所繳價金」）、土地及建物均作為信

託財產信託於受託銀行或機構，其「專款專

用」之範圍包含有關完成興建開發、管理銷

售及處理信託事務所需之一切支出，及建商

購買建案土地款及支付建案之貸款本息。因

此，承購戶倘能順利取得受益權時，雖信託

財產原則上不得為強制執行，惟因不動產開

發信託之信託財產包含土地，該信託財產仍

可能因信託成立前即已存在於該信託財產上

之債權，或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13而

遭到強制執行，又通常受託人亦為信託財產

之債權人，因此承購戶於取得受益權後，應

檢視相關信託財產是否符合信託法第12條1項

但書規定，以視個案情況是否依據信託法第

12條第2項規定提起異議之訴，以確保信託財

產範圍以利後續分配。

（三）價金信託之異議之訴

相較於不動產開發信託之信託財產範圍，

價金信託之信託財產範圍係以承購戶依買賣

契約，於取得所有權登記前所給付賣方之價

金，包括訂金、簽約款、開工款及各期工程

款等自備款，但不包含所有權登記款及交屋

款。因此應無信託成立前即已存在於該信託

財產上之債權之情形，且因處理信託事務所

生之權利範圍亦與不動產開發信託範圍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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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4：參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6點第3款。

註15：參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8點第2款第2目。

註16：參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24點第1款。

註17：參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24點第2款。

限縮，價金信託之專款專用僅限於有關工程

款交付、繳納各項稅費等工程所需費用，其

餘費用均與價金信託無關。是以，承購戶倘

順利取得受益權後，若有其他債權人對於信

託財產強制執行，應視其債權來源判斷是否

提起異議之訴。

二、價金返還之保證

價金返還之保證仍係以建商於客觀上無法

完工或交屋時，辦理價金返還保證之金融機

構，應將承購戶全部繳納之價款返還。然依

據預售屋擔保機制之目的，價金返還之保

證，應限於建商客觀上無法完工或交屋時，

承購戶始得向辦理價金返還保證之金融機構

請求返還全數價金，其他預售屋定型化契約

載明得解除契約事由，如土地、主建物或本

房屋登記總面積誤差超過3%14；賣方洽定辦

理之貸款金額少於預定貸款金額30%，且可歸

責賣方時，賣方不能補足不足額部分，承購

戶有權解除契約15；賣方違反「建材設備及

其廠牌規格」、「開工及取得使用執照期

限」16；賣方違反「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

之規定17等情形，均屬承購戶得選擇解除契

約，且多數情形更屬建案已完工僅係交屋或

其後點交上之瑕疵爭議，尚非建商有客觀尚

不能完工或交屋之情況，此類解除契約之情

況應無法向辦理價金返還保證之金融機構請

求返還已繳納之全數價金。

三、同業連帶擔保及公會辦理連帶保證

協定

同業連帶擔保及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此

兩種履約擔保機制在於保證完工，然保證完

工之前提亦係擔保公司於被擔保公司客觀上

不能完工或交屋時，擔保公司仍具有履約續

建之能力，否則當被擔保公司倒閉或解散等

情況時，擔保公司倘仍同有倒閉或解散等客

觀尚不能完工或交屋之情況時，承購戶仍無

法期待擔保公司即應履約保證完工，僅得後

續提起相關損害賠償等救濟。

伍、結論

不動產開發信託、價金信託，透過「專款

專用」及信託契約之特殊性，以第三方受託

人介入，盡可能避免建商任意挪用款項，然

房屋在未完工及交屋前其經濟價值甚低，雖

然透過專款專用盡可能確保建商將承購戶繳

交之款項用於該案建築工程費用上，然當建

商發生客觀上無法完工或交屋之情況時，專

款專戶內款項可能已多數用於支付建築費

用，此時房屋無法完工或交屋，但承購戶所

繳納之款項亦已消耗殆盡，雖現行制度上有

受益權轉讓等保障，惟實際執行上仍有諸多

限制需要克服。其次，價金返還之保證固然

對於預售屋買賣契約之保障程度最高，同時

也是成本最高之履約擔保機制，對於出售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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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屋籌措資金之建商而言，顯然採取此種機

制之誘因甚低。再者，同業連帶保證及公會

辦理連帶保證協定雖有保證完工之性質，惟

此種保證僅係將原建商於興建預售屋之風險

傳遞到擔保公司身上，並無當然減少預售屋

興建過程之風險及保障承購戶之權利。是

以，預售屋買賣契約於我國發展多年有其存

在之效益，現行履約擔保機制形式上設有保

障承購戶之效果，然實際執行上尚有諸多需

面對之難題，此一部分有賴主管機關、建商

及受託金融機構或信託業者共同以保障承購

戶角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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